
彰化縣辦理「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層以下住宅（公寓）設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證明」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一、 依據： 

(一) 消防法第 6條第 5項。 

(二)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 

(三) 內政部 107年 4月 20日內授消字第 1070822129號函頒「住宅

防火對策 2.0」。 

二、 對象及時機： 

本縣「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層以下住宅（公寓）」，於新建、

增建、改建等建築行為時，申請人應向本縣消防局各轄區消防分

隊提出申請。   (註：申請人係指建築物之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三、 檢附資料：(1式 2份) 

(一) 申請表（附件 1）。 

(二) 建造執照(影本)。 

(三)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各層平面配置示意圖(建築圖說)（附件 2）。 

(四)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數量、形式統計表（附件 3）。 

(五)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出廠或購買證明及認可文件。 

(六) 切結書（附件 4）。 

(七) 委託書（附件 5）。(無則免附) 

四、 辦理流程：(如作業流程) 

由申請人於編訂門牌後，請領使用執照前，檢具前述資料向本縣

消防局各轄區消防分隊申請書面審查(如案情特殊，亦可檢附申請

表及建造執照(影本)申請現場勘查)，審查符合規定者現場核發證

明文件。 

五、 其他： 

(一) 依消防法第 10條及建築法第 72、76條規定，應辦理消防安全

設備會審（勘）案件，不適用本注意事項。 

(二) 每戶應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規定，於寢室、廚房、

樓梯及走廊裝設住警器，住警器之配置及實際裝置情形應與申

辦資料、圖說相符。 

(三) 應購買具內政部消防署個別認可合格標示之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 



六、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注意事項 

安

裝

位

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 3條及第 6條規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於下列位置： 

安裝位置 安裝型式 

寢室、樓梯、走廊 偵煙式 

廚房 定溫式 

※基於安全考量，除上開位置，並得設置於客廳。 

 

安

裝

方

式 

住警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 60公分以

內，超過 60公分應分別設置。 
裝設地點應距離牆面或樑 60公分以上之位

置，並以裝置於居室之中心為原則。 

  
裝置於牆面上時，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5

公分以上 50公分以下。 
離出風口 1.5公尺以上，避免氣流影響到住

警器性能。 

  

http://law.ndppc.nat.gov.tw/GNFA/Chi/FLAW/LW02040.asp?lsid=FL057403


七、 本縣消防局各轄區消防分隊聯絡方式 

鄉鎮市 分隊 電話 地址 

彰化市 彰化東區分隊 04-7200236 彰化市復興里中山路三段 266 號 

員林市 
員林分隊 04-8320300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和平東街 21號 

員林西區分隊 04-8382968 彰化縣員林市南興里員林大道六段 200號 

鹿港鎮 鹿港分隊 04-7773484 鹿港鎮順興里中山路 296號 

和美鎮 和美分隊 04-7553244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德美路 520號 

北斗鎮 北斗分隊 04-8882050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公所街 12號 

溪湖鎮 溪湖分隊 04-8852007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大溪路二段 330 號 

田中鎮 田中分隊 04-8742050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斗中路一段 230 號 

二林鎮 二林分隊 04-8960695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仁愛路 200號 

線西鄉 線西分隊 04-7585334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和線路 972號 

伸港鄉 伸港分隊 04-7984595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中興路二段 197 號 

福興鄉 福興分隊 04-7792875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 33號 

秀水鄉 秀水分隊 04-7692144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復新街 5 號 

花壇鄉 花壇分隊 04-7862082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彰員路二段 497 號 

芬園鄉 芬園分隊 049-2523653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彰南路四段 189 號 

大村鄉 大村分隊 04-8523495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茄苳路一段 52 號 

埔鹽鄉 埔鹽分隊 04-8653437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員鹿路二段 160 號 

埔心鄉 埔心分隊 04-8294704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155 號 

永靖鄉 永靖分隊 04-8223004 彰化縣永靖鄉永東村永靖街 2 號 

社頭鄉 社頭分隊 04-8732204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員集路 2 段 204 號 

二水鄉 二水分隊 04-8793004 彰化縣二水鄉惠民路 199號 

田尾鄉 田尾分隊 04-8832086 彰化縣田尾鄉北曾村公園東路 1號 

埤頭鄉 埤頭分隊 04-8922844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安康街 100號 

芳苑鄉 
芳苑分隊 04-8983677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斗苑路 194巷 50號 

漢寶分隊 04-8991119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村草漢路漢寶段 568號 

大城鄉 大城分隊 04-8941045 彰化縣大城鄉西城村南平路 911號 

竹塘鄉 竹塘分隊 04-8972424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林路一段 285 號 

溪州鄉 溪州分隊 04-8895439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村中山路三段 27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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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辦理「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層以下住宅（公寓）設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證明」申請作業流程 
 

 

 

 

 

 

 

 

 

 

 

 

 

 

 

 

 

 

 

 

 

 

 

 

 

 

 

 

 

 

 

 

 

 

 

核發證明 

不

符

合

規

定 

審查不符合規定 

複審 

申請人填具申請表至各轄區消防分隊申請 

應檢附文件： 

1.建造執照(影本) 

2.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各層平面配置示意圖(建築圖說) 

3.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數量、型式統計表 

4.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出廠或購買證明及認可文件 

(應載明建築物名稱、地址、出廠日期及數量，且數量

應足供建築戶數之寢室、廚房、樓梯使用) 

5.切結書 

6.委託書(無則免附) 

審查符合規定 

各轄區消防分隊受理 
(書面審查為主，案情特殊可申請現場勘查) 

告知修正或補件 

申請表由消防人員加蓋職名章，相關文件 1 式 2

份，由本縣消防局(各消防分隊按月送消防局彙

整)及使用執照核發單位各留存 1份歸檔。 

符

合

規

定 

＊
審
查
合
格
立
即
核
發
＋ 



彰化縣辦理「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層以下住宅(公寓)  

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證明」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資料概要(申請人填寫) 

申請人  聯絡電話  

受委託人 (無則免填) 聯絡電話 (無則免填) 

建照執照號碼 (○○○) ○○○○○○字第○○○○○○○○○○○號 

申請類別 □新建  □增建  □改建  □其他 

建築物地址 
        鄉(鎮市)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共     戶 

建築物地號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等共    筆 

檢附文件 

□1.建造執照(影本) 

□2.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各層平面配置示意圖(建築圖說) 

□3.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數量、型式說明表 

□4.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出廠或購買證明及認可文件 

(出廠或購買證明文件應載明建築物名稱、地址、出廠日期及數量等，且

數量應足供建築戶數之寢室、廚房、樓梯使用) 

□5.切結書 

□6.委託書(無則免附) 

審查情形(消防人員填寫) 

住警器配置 

及數量 

安裝位置 住警器數量 審查結果 

寢室       間 偵煙式     只 
□符合 

□不符合 

廚房       間 定溫式     只 
□符合 

□不符合 

樓梯       處(設於最頂層) 偵煙式     只 
□符合 

□不符合 

走廊(任一樓層有超過 7平方公尺之居室達 5

間以上者設於走廊，無走廊者設於樓梯) 
偵煙式     只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符合 

□不符合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出廠或購買證明並具個別認可合格標示 
□符合 

□不符合 

審查結果 經核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配置及數量□符合□不符合規定。 

申請人 審查單位/人員 單位主管(代理主管) 

 

(簽名或蓋章/公司大小章) 

 

(職名章) 

 

(職名章) 

附件 1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各層平面配置示意圖(建築圖說) 

建築物地址(地號)： 

彰化縣      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等共    筆 

 

備註：上述平面示意圖應經建築師確認與建築副本圖說空間配置相符，或檢附建

築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副本圖說各層平面圖。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公司大小章） 

  

附件 2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數量、型式統計表 

建築物地址(地號)： 

彰化縣      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等共    筆 

處所 間（處） 實設數量 設置型式 廠牌/型號(標示於外盒) 

寢室 10 10 偵煙 例:永○ 

樓梯 1 1 偵煙 同上 

廚房 1 1 定溫 例:宏○ 

其他 - - - - 

合計 12 12 - -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公司大小章） 

 

  

附件 3 



切 結 書 

茲切結證明座落於本縣           鄉(鎮市)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會依

「消防法」第 6條第 5項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等

規定，設置具內政部認可標示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檢附出

廠或購買證明文件及內政部認可相關文件，若有不實或其他不

法之情事，願受有關法令之處分，特此切結。 

   

  此  致 

彰化縣消防局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公司大小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委託書 

 

 

本申請案，所附一切文件、印信，確係由申請人提供。 

茲委託                代理本人(公司)                辦

理位於下列地址(地號)建築物，申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 層

以下住宅(公寓)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證明」相關事宜，特立此委

託書。 

建造執照號碼：(○○○) ○○○○字第○○○○○○○○號 

彰化縣       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等共   筆 

此致 

彰化縣消防局 

 

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受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5 


